
 - 1 - 

关于“竞价上网”试点工作中有关问题的通知 

（国家计委 2000 年 4 月 11 日发布 计价格[2000]409 号） 

“厂网分开、竞价上网”是我国电力工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

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，是电力管理体制和电价形成机制

改革的基本方向。这项工作牵涉面广、政策性强，应在政府指导

下有计划、有步骤地稳步推进。1998 年 12 月，国务院批准浙江、

山东、上海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等省市为第一批“厂网分开、

竞价上网”的试点地区，目前这些地区的试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。

最近，在一些地区出现了未经批准，自行实施“竞价上网”的行

为，影响了“厂网分开、竞价上网”试点工作的正常进行，国内

独立发电企业和国外电力投资者对此反映强烈。鉴于以上情况，

为规范电力市场和电价管理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“竞价上网”是电价形成机制的重大变革，必须在深化

电力工业体制改革、实行“厂网分开”的前提下进行。开展“竞

价上网”试点工作要遵循以下原则：一是确保电网调度的公平、

公开、公正和电厂之间的平等竞争，为形成统一、开放、竞争、

有序的电力市场创造条件；二是“竞价上网”降低上网电价的成

效，要真正落实到降低最终用户的销售电价，以切实减轻用户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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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负担，促进电力消费；三是妥善处理“竞价上网”与原来签订

的购电合同和协议（尤其是与外商签订的合同）的关系，避免因

“竞价上网”引发电价和电量的争端。 

二、国务院批准的浙江省、山东省、上海市、辽宁省、吉林

省、黑龙江省六个试点地区要在试点实施方案批准后，按国家统

一部署开展“竞价上网”试点工作；在试点实施方案批准之前，

不得自行开展试点工作。六个试点省市物价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

抓紧研究制定“竞价上网”运行规则及试点实施方案，于 2000

年 4 月底前报我委。 

三、在当前电力市场供大于求、电力体制改革尚未到位、竞

价规则还不完善的情况下，竞相实施“竞价上网”，会引发扣减

独立发电企业上网电量、不合理地压低上网电价、谋取不正当利

益等行为。除六个试点地区外，其它地区原则上不得自行出台

“竞价上网”措施，不得变更国家规定的电价政策。未经批准已

自行实施“竞价上网”的地区要停止执行，待试点省市取得经验

后再逐步推广。如条件允许确需试行“竞价上网”的，要在认真

研究、充分论证的基础上，由省级物价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具

体的实施方案上报我委，由我委会同有关部门统筹研究后报国务

院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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